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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客民宿遴選計畫
[bookmark: _Toc61536464][bookmark: _Hlk57041092]緣起
交通部觀光署（以下簡稱本署）自90年公布實施民宿管理辦法迄今，合法登記之民宿增加幅度持續上升，已成為旅客出外旅遊住宿的重要選擇，為提升台灣民宿品質形象，輔導合法民宿全面提升服務品質及經營理念，特訂定「好客民宿遴選計畫」，期遴選出具有「親切、友善、乾淨、衛生、安心、素養」六大精神之「好客民宿」，賦予其好客民宿標章識別，並將民宿之設備設施、經營特色等相關資訊，完整呈現給消費大眾，提供給國內外旅客作為優質的住宿環境選擇。
[bookmark: _Toc61536465]目的
本活動之目的如下：
一、全面輔導民宿品質升級：藉由好客民宿輔導訓練課程，提升各民宿服務品質，強化及營造民宿經營特色。
二、提供消費者具體明確的住宿資訊：好客民宿之陳設內容，須經過實地訪查確認。
三、建立民宿優質品牌：透過品牌之認證，強化其市場競爭力



[bookmark: _Toc61536466]參加對象
全國各縣市合法登記之民宿。
[bookmark: _Toc61536467]參加方式
合法登記之民宿（以下簡稱民宿），參加好客民宿遴選活動程序如下
（流程圖如附件一）：
一、首次申請好客民宿資格
（一）、本署辦理好客民宿輔導訓練課程（以下簡稱初階課程）遴聘具有輔導民宿經驗者（含專家或學者），擔任初階課程之授課師資，課程除提升民宿經營技巧，同時讓各民宿瞭解好客民宿遴選計畫，及如何在遴選過程中，將其所擁有的設備設施、服務項目及經營特色展現出來。
(二）、首次申請好客民宿資格之業者，於初階課程之參訓時數達安排之課程時數三分之二以上者，始可取得結業證書，再以當年度之結業證書申請接受實地訪查。
二、實地訪查作業
（一）、業者申請：
取得初階課程結業證書之民宿得於當年度本署公告申請時間，備妥以下文件線上申請實地訪查作業：
1.好客民宿遴選申請書(請線上填寫，無須繳交紙本)（附件二）。
2.權利義務切結書(請線上填寫，無須繳交紙本)（附件三）。
3.好客民宿遴選自評表(供民宿自我檢核，無須繳交）（附件四）。
4.民宿登記證照片。
5.當年度參與好客民宿初階課程之結業證書照片。
(二)、實地訪查前置作業
1.本署書面審查：
(1) 核對民宿經營者提供之基本資料內容是否正確，如資料不齊全或有錯誤，請申請者立即補正。
(2) 審查有無目錄陸、第二項不得參加初階課程之情形。
2.縣市政府審查：彙整申請實地訪查之民宿名單，由本署函請民宿所在地之縣市政府，審查申請訪查之民宿有無違規仍未改善之情事。
3.未通過前2點審查之民宿，將不安排實地訪查，並說明退回原因；通過審查者，將與民宿確認日期進行實地訪查。
(三)、實地訪查當天流程：
1.由2位實地訪查委員，至申請訪查之民宿進行實地訪查作業。
2.實地訪查委員依據當年度「好客民宿遴選項目基準表」，逐項確認該民宿是否符合遴選標準。
(四)、本署彙整實地訪查委員產出實地訪查之結果，及相關資料提報好客民宿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取得好客民宿資格，效期為三年。
三、好客民宿效期屆滿之展延
取得好客民宿資格之民宿，須於效期屆滿之年度依以下規定取得展延資格，後續效期屆滿時皆依此規定辦理。
（一）本署辦理好客民宿效期展延輔導訓練課程（以下簡稱進階課程）遴聘具有輔導民宿經驗者（含專家或學者），擔任進階課程之授課師資，提供精進課程，除提升民宿經營技巧，並協助民宿業吸收多元新知打造全新服務方式，提升住宿服務品質。
(二)、申請展延好客民宿效期之業者，於進階課程之參訓時數達安排之課程時數三分之二以上者，始可取得結業證書，名單將提報本署審查，通過後取得展延資格，效期為三年。
(三)、若好客民宿資格於參訓進階課程前被廢止，將不得參加進階課程。
四、抽查複評作業
為維護好客民宿品質，針對已取得好客民宿資格者進行抽查複評，方式如下：
（一）抽查已取得好客民宿資格者（含標章屆期已准予換發標章者），並由至少1名抽查複評委員進行訪查，並依據當年度「好客民宿遴選項目基準表」，逐項確認該民宿是否符合遴選標準。
（二）彙整抽查複評委員產出抽查複評結果，及相關資料提報好客民宿遴選委員會審查，決議受抽查民宿是否維持好客民宿資格。
（三）當年度無法配合抽查複評者，列為下一年度優先抽查複評對象。
五、民宿申訴審查或遴選結果程序（申訴流程及申訴書如附件五）
（一）受訪查民宿不服訪查結果者，得於收到本署公文日翌日起三十日內，填具申訴書（如附件五）向本署提出申訴，此項申請以一次為限，且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訴案件由本署就申訴人不服之理由及所提文件、照片並調閱原遴選審查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審查結果「駁回」者，本署以書面答覆；審查結果「複查」者，由本署派其他委員重新訪查。
（三）複查結果由遴選委員會進行複審後決議是否取得或維持好客民宿資格，本署將決議結果函知申訴人，申訴人對於複查結果不得再申訴。
六、參加遴選費用
（一）本活動舉辦之初階課程、實地訪查等活動所需經費，除本項(二)情況，將由本署編列預算支應。
（二）民宿依第五項(一)申訴獲得辦理複查時，民宿經營者須先繳交複查所需之實地訪查及遴選委員出席費、交通費，如複查確認該民宿所申訴理由正確，其確實符合好客民宿遴選之標準，除取得好客民宿資格外，並退回所繳交之複查相關費用；反之，如民宿不通過複查，則不予退回複查費用。
[bookmark: _Toc61536468]標章之頒發及管理
一、首次申請好客民宿資格或原有資格效期展延，經遴選委員會議決議通過者，本署頒發好客民宿標章，效期均為三年。
二、好客民宿標章應載明民宿名稱、效期之起訖月份等內容。
三、好客民宿標章應置於民宿門廳明顯易見之處。好客民宿效期屆滿而未依展延規定申請效期展延者或好客民宿資格遭廢止者，民宿應將標章繳回地方主管機關回收，不得再放置該標章或以之作為從事其他商業活動之用，如有冒用標章者，本署將依相關法規辦理。
四、好客民宿標章由本署統一製作，若任何單位或個人私製、仿製或更改，本署有權依相關規定追究法律責任。
[bookmark: _Toc61536469]退場機制
一、獲好客民宿標章之民宿，如有下列之情形，本署將廢止「好客民宿」資格：
（一）情節重大情事，如：遭檢舉有違規（法）情事，經消費者投訴且情節嚴重，或發生危害消費者生命、財產、安全等事件經查證屬實。
（二）經遴選委員會決議未通過抽查複評之好客民宿。
（三）好客民宿效期屆期而未依展延規定申請效期展延者。
（四）連續二年無法配合抽查複評者。
（五）註銷民宿登記證或登記證號改變者。
[bookmark: _Hlk208328580]二、經前項第（一）款規定廢止好客民宿資格者，3年內不得再報名初階課程參加好客民宿遴選，經前項第(二)、(三)款及第(四)款廢止好客民宿資格者，下年度不得再報名初階課程參加好客民宿遴選。
[bookmark: _Toc61536470]附件
[bookmark: _Toc236134303]

附件一  好客民宿遴選活動流程圖未取得標章者

存有疑義
已取得標章者

存有疑義

辦理輔導訓練
受理並確認
民宿是否可訪查
執行實地訪查
審查實地訪查 /
抽查複評結果
頒發標章
抽查好客民宿
好客民宿標章效期展延
合法民宿
初階課程
取得結業證書
完訓





不予受理
實地訪查
縣市政府查核有無違規行為
申請實地訪查

 有違規行為




安排實地訪查
通過

通過





有複查之必要

存有疑義
未能取得
好客民宿標章


召開好客民宿
遴選委員會

 不通過

 確認不通過

廢止
好客民宿資格


確認通過

確認通過


初次參加好客民宿→頒發好客民宿標章




1. 標章未屆期被抽查者→維持好客民宿資格
2. 標章屆期有被抽查者→換發好客民宿標章




抽查好客民宿
(複評)



抽查

標章
尚未到期


換發好客民宿標章

民宿取得
結業證書
民宿取得
結業證書

民宿取得
結業證書
輔導訓練
取得好客民宿標章者

	
未被
抽查

存有疑義
完訓

完訓
標章到期

完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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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5281846]附件二  好客民宿遴選申請書(請線上填寫，無須繳交紙本)        
	民宿名稱
	（中文）請與登記證之記載一致

	
	（英、日文－有則填寫，若未填寫，同意由交通部 觀光署逕行翻譯）

	民宿
地址
	郵遞區號：________
                 　    鄰          段　　　巷　　弄　　號

	登記情形
	民宿登記證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房間數：__________ 間

	
	民宿登記證核准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公共意外責任險
	投保總金額：                          
保單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民宿經營者：
□原住民（若是，請勾選）
	電話：             手機：

	聯絡人：
	電話：             手機：

	民宿訂房電話：

	注意事項：
1、如有接待國際人士，請填英文（或日文）名稱，若未填寫，同意由 觀光署逕行翻譯。
2、申請實地訪查，即表示已充分瞭解並同意遵守本規範相關規定及切結書內容，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且一經查明將取消好客民宿遴選活動申請資格。


[bookmark: _Toc57107444][bookmark: _Toc61536474]



附件三  權利義務切結書(請線上填寫，無須繳交紙本)  

[bookmark: _Toc45281847][bookmark: _Toc57107445]本民宿自願參加交通部 觀光署所舉辦之「好客民宿遴選活動」（以下簡稱本活動），願意全程配合活動規範，履行以下權利義務：
1、 本民宿已詳閱了解並同意遵守好客民宿遴選活動規範。
2、 報名表所填寫事項與提供資料皆正確無誤，爾後資料若有異動，將主動來函告知觀光署，若因未主動告知資料，而導致自身權益受損，民宿業者將自行承擔一切責任。
3、 參加本活動若未能於規範期間內完成報名相關文件備查，或無法配合主辦單位之活動安排，視同放棄本次遴選資格，絕無異議。
4、 實地訪查委員進行訪查時，所檢視民宿房間需為民宿申請核准房間，若無遵守，觀光署得視情節撤銷「好客民宿」資格，絕無異議。
5、 本民宿取得「好客民宿」資格後，若有違規擴大經營情況並經查屬實，觀光署得撤銷「好客民宿」資格，絕無異議。
6、 本民宿取得「好客民宿」資格後，如有違反好客民宿遴選活動規範，觀光署得廢止「好客民宿」資格，絕無異議。
7、 本民宿若遭廢止「好客民宿」資格，不再使用好客民宿標章，如有冒用、冒稱好客民宿之情事，將負相關法律責任。
8、 凡報名參加本活動者，視為已充分瞭解活動各項條款，不得有詆毀或有損主辦單位信譽之行為，違者將放棄本次遴選資格。
9、 公告事項如有未盡事宜或有任何活動更新，得於交通部觀光署網站公告為依據。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辦法修改及補充之權利。
此致　交通部 觀光署
[bookmark: _Toc61536476]附件四   好客民宿遴選自評表(供民宿自我檢核，無須繳交）
	[bookmark: _Toc45281848][bookmark: _Toc57107446][bookmark: _Toc61536477]第一構面

	類別
	項目
	項目配分
	自評分數(A)
	加權計算(B)
	加權後分數(A*B)

	建築環境
	1.環境外觀
	11
	
	0.9
	

	住宿環境
	2.客廳、餐廳及周圍公共區域
	9
	
	0.6
	

	
	3.客房設備
	12
	
	0.6
	

	
	4.客房傢俱
	8
	
	0.6
	

	
	5.客房寢具用品
	4
	
	0.6
	

	
	6.客房隱私
	6
	
	0.6
	

	
	7.浴室
	21
	
	0.6
	

	
	8.客房、浴室通風及照明
	4
	
	0.6
	

	
	9.環境異味
	4
	
	0.6
	

	
	10.備品
	4
	
	0.6
	

	訂房服務
	11.訂房諮詢
	5
	
	3
	

	接待服務
	12.服務態度
	1
	
	3
	

	
	13.民宿介紹
	2
	
	3
	

	
	14.服裝儀容
	2
	
	3
	

	資訊服務
	15.住宿資訊
	2
	
	1.1
	

	
	16.旅遊資訊
	5
	
	1.1
	

	餐飲服務
	17.早餐服務
	3
	
	3
	

	
	
	第一構面分數小計
	






	第二構面

	類別
	項目
	項目配分
	自評分數(A)
	加權計算(B)
	加權後分數(A*B)

	民宿永續
	18.環保與永續
	6
	
	1.7
	

	
	
	第二構面分數小計
	



	第三構面

	類別
	項目
	符合
	不符合

	消防、安全與危機處理
	19.投保責任保險
	
	

	
	20.消防安全設備
	
	

	
	21.熱水器具設備
	
	

	
	22.急救箱
	
	

	
	23.緊急事故聯絡表
	
	



	自評結果

	第一構面：                          分
第二構面：                          分
總分：                              分
第三構面：  □ 符合  □ 不符合【符合標準：本構面5個項目需全部為符合】
【通過標準：第一、二構面總分為70分以上及第三構面符合】


※附註：本表格各項訪查重點之標準及說明，
請參考好客民宿遴選活動實地訪查(抽查複評)項目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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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1536478]附件五 申訴流程圖及申訴書


收到交通部觀光署公文日翌日起三十日內
填具申訴書




不通過
通過
頒發好客民宿標章或
維持好客民宿資格
不頒發好客民宿標章
或
廢止好客民宿資格
複評
遴選委員
進行複審
另派委員
重行訪查
以書面答覆結果
駁回
書面審查
































好客民宿遴選結果  申訴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民宿名稱
	(請與登記證之記載一致)

	民宿地址
	郵遞區號：________
              　    鄰          段  　巷 　 弄   號

	登記情形
	民宿登記證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民宿經營者：
	電話：              手機：

	聯絡人：
	電話：              手機：

	收到交通部觀光署公文日期：       年         月          日

	申訴事項及其事實、理由:



	注意事項

	1. 受訪查民宿不服訪查結果者，得於收到交通部觀光署公文日翌日起三十日內，填具申訴書向交通部觀光署提出申訴，此項申請以一次為限，且逾期不予受理。
2. 申訴案件由交通部觀光署就申訴人不服之理由及所提文件、照片並調閱原遴選審查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審查結果「駁回」者，以書面答覆；審查結果「複評」者，則另派其他委員重行訪查。
3. 民宿申訴獲辦理複評時，民宿經營者須先繳交複評所需相關費用，如經複評確認該民宿所申訴理由正確，其確實符合好客民宿遴選之標準，除取得好客民宿資格外，並退回所繳交之複評相關費用；反之，如民宿未通過複評，則不予退回複評費用。
口本人已詳閱並接受上述注意事項說明    

民宿經營者：                    （請簽名及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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